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四届独立

董事，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延长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有利于保障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持续、有效、顺利进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表决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自届满之日

起延长 12个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

施情况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内容，符合具体实际。公司本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2019]10 号）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现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做了相应修订，旨在进一步完

善法人治理，维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章程修订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按规定及时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和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包文中、周海涛、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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